附件2

福建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园地量化评价指标体系

（总分100分）

	一级维度
	二级维度
	三级维度
	说明
	分值
	评分标准

	功能条件

10分
	学历教育
	具有学历教育功能，可取得相应学历。
	2
	不具备：0分

具备：2分

	
	技能培训
	具有技能培训功能，可取得相应技能资格证书。
	2
	不具备：0分

具备：2分

	
	就业见习
	具有就业见习、实习功能，可实现工学结合。
	2
	不具备：0分

具备：2分

	
	创业孵化
	具有创业孵化功能，可实现创业扶持。
	2
	不具备：0分

具备：2分

	
	资质待遇
	具备其他国家级认证资质，对退役军人可予以相应优惠政策、待遇。
	2
	不具备：0分

具备：2分

	办学条件

17分
	设施硬件
	教育培训场所和设施设备符合国家建设和安全标准。具有与2-5个经济发展急需、紧缺专业（职业、工种）相匹配的实训装备、专业图书资料及网络远程教育等硬件设施。
	2
	无：0分

部分具备：1分

完全具备：2分

	
	服务能力
	面向企业、学校和社会开展职业教育或技能培训，规模不少于3000人。有良好的后勤保障能力，可根据培训需求做出及时调整。
	2
	1-999人：0分

1000-2999人:1分

3000人以上：2分

	
	管理水平
	具有较强的管理能力和高效的组织管理体系。单位机构设置合理，部门职能和教职工岗位职责明确；已建立规范的培训管理、财务管理、资产管理、风险管理等制度；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未发生违规违纪事件。
	2
	不具备：0分

部分具备：1分

完全具备：2分

	办学条件

17分
	就业渠道
	就业推荐
	①与大、中型企业建立了稳定校企合作关系（一般应不少于10家），形成固定就业推荐机制。②与合作企业共同研究确定专业建设、课程设置、培养计划、师资建设、研发课题和培训实习方案（一般不少于3个专业），③并与合作企业共建了培训实习基地，聘请企业高级技师、技师和专业技术人员担任指导教师。
	1
	不具备：0分

具备：1分

	
	
	合作

研、习
	
	2
	不具备：0分

具备：2分

	
	
	共建实习基地
	
	2
	不具备：0分

具备：2分

	
	教学模式
	根据退役军人特点和就业创业需求，科学制定培训项目、培养目标和教学计划，培训项目的就业市场潜力大，培训专业类别全面，课程内容安排与专业培养目标相符，学习资料或教材配备齐全，积极探索实践产教融合、现代学徒制、企业新型学徒制，大力开展订单培训、定向培训、定岗培训。
	3
	不具备：0分

部分具备：2分
具备：3分

	
	师资质量
	①师资队伍建设
	①有科学合理的师资培养规划和实施方案，重视专业带头人和骨干教师队伍建设；②有满足教育培训需要的稳定的专、兼职教师队伍，师生比较为合理（一般不低于1:25）；③高级实习指导教师和具有高级技师资格的教师占实训教师总数的比例较为合理（一般应在40%以上）。
	1
	不具备：0分

具备：1分

	
	
	②师生比

合理
	
	1
	不具备：0分

具备：1分

	
	
	③高级别

师资占比
	
	1
	不具备：0分

具备：1分

	孵化条件

13分
	基本资质
	由政府批准设立或依法成立，以创业孵化为主营业务的独立法人机构，无违法违纪行为和未了结的法律、经济纠纷，运营时间较长（一般3年以上）。
	2
	不具备：0分

具备：2分

	
	硬件环境
	    拥有一定规模的创业孵化场所、必要的附属设施及配套基础设施。
	2
	不具备：0分

具备：2分

	
	管理水平
	创业孵化功能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健全，政府明确的帮扶创业实体的各项政策落实到位，孵化效果明显。
	2
	不具备：0分

具备：2分

	
	运营状态
	近3年的孵化场所利用率（每年均不低于90%），在孵创业实体数量（每年均不少于30户），在孵创业实体提供的就业岗位数量（每年均不少于300个）。
	2
	不达标：0分

部分达标：1分

完全达标：2分

	
	运营效果
	自基地运营以来，入孵创业实体孵化成功率（总体不低于60%），入孵创业实体到期出园率（总体不低于95%）。
	3
	不达标：0分

部分达标：2分

完全达标：3分

	
	认证认可
	已被认定为市级创业孵化示范基地，发展前景良好，对全省具有示范性。
	2
	不具备：0分

具备：2分

	培训成果

17分
	学习成效

6分
	培训规模
	培训过的退役军人数量。
	2
	1-499人：0分

500-999人: 1分

1000人以上：2分

	
	
	职业技能

获证率
	退役军人在培训结束后获得相关技能资格证书的比例。
	2
	50%以下：0分

51-75%: 1分

76%以上：2分

	
	
	结业拿证率
	退役军人在培训结束后获得结业证书的比例。
	2
	50%以下：0分

51-75%: 1分

76%以上：2分

	
	就业情况

11分
	就业率
	退役军人在培训结束1年内的稳定就业率。
	5
	50%以下：1分

51-75%: 3分

76%以上：5分

	
	
	专业对口率
	退役军人从事工作与培训学习专业的相关性。
	3
	50%以下：1分

51-75%: 2分

76%以上：3分

	
	
	薪资水平
	退役军人找到工作的起薪水平。（与本地职平工资水平相比）
	3
	偏低10%：1分

持平（+10%）:2分

超过10%：3分

	孵化效果

15分
	园区支持

6分
	孵化规模
	孵化退役军人创业实体数量，其中提供的退役军人就业岗位数量。
	2
	1-99人：0分

99-499人：1分

500人以上：2分

	
	
	优惠政策
	减租减税、减免水电费以及其他费用减免优惠情况。
	2
	不具备：0分

具备：2分

	
	
	配套服务
	开展创业辅导、培训、产业链对接等支持，提供住房、食堂等生活服务。
	2
	不具备：0分

具备：2分

	
	孵化成果

9分
	孵化

成功率
	退役军人创业实体的成功率和出园率。
	5
	均在50%以下：0分

一项50%以上：3分

两项50%以上：5分

	
	
	孵化企业

质量
	成功孵化的退役军人创办企业市场生存状态优良、利税情况和吸纳就业情况较好。（抽样问卷调查，上述三项指标均反映良好的占抽样总数百分比）
	4
	50%以下：0分

51-75%:2分

76%以上：4分

	学员反馈

16分
	学习

满意度

6分
	教学水平
	退役军人对于承训机构课程内容、课时安排、教学水平的满意度。
	2
	50%以下：0分

51-75%:1分

76%以上：2分

	
	
	教学条件
	退役军人对于承训机构教学场所、教学设备等硬件满意度。
	2
	50%以下：0分

51-75%:1分

76%以上：2分

	
	
	职业能力

训练
	退役军人对于教学实践环节的职业能力提升满意度。
	2
	50%以下：0分

51-75%:1分

76%以上：2分

	
	就业

满意度

10分
	工作

满意度
	退役军人对于当前工作整体的满意度。
	4
	50%以下：0分

51-75%:2分

76%以上：4分

	
	
	薪酬

满意度
	退役军人对于当前薪酬和福利水平的满意度。
	3
	50%以下：0分

51-75%:2分

76%以上：3分

	
	
	就业指导

满意度
	退役军人对于求职过程中就业指导的满意度。
	3
	50%以下：0分

51-75%:2分

76%以上：3分

	创业反馈

12分
	在园满意度
	在园退役军人创业实体的满意度。
	6
	50%以下：0分

51-75%:3分

76%以上：6分

	
	出园满意度
	出园退役军人创办企业的满意度。
	6
	50%以下：0分

51-75%:3分

76%以上：6分





